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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批准本公司认购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投资”）

设立的国寿投资—新源壹号股权投资计划（“新源股权计划”）并与国寿

投资签署《国寿投资—新源壹号股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新源股权计划

的全部委托资金将用于投资北京新源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新源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份额；批准本公司、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公司”）认购国寿投资设立的国寿投资—

新电壹号股权投资计划（“新电股权计划”）并与国寿投资签署《国寿投

资—新电壹号股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新电股权计划的全部委托资金将

用于投资北京新电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电合伙

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份额；以及批准本公司、财产险公司及无锡丰润投

资有限公司与国寿成达（上海）健康医疗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成达沣

致（上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国寿成达（无锡）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成立国寿成达（无锡）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无锡合伙企业”）。详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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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新源合伙企业、新电合伙企业及无锡合伙企业的进一步资料

补充如下： 

一、新源合伙企业及新电合伙企业 

新源合伙企业及新电合伙企业均将主要投资于绿色低碳投资目标（例

如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并重点关注满足如下要求的项目： 

（一）对投资项目测算的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6%，但可结合宏观经济形

势、资金市场情况、战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对上述基准进行适度调整； 

（二）投资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例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

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投资项

目的立项、开发、建设、运营等环节均已履行法定程序，且项目公司最近

两年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新源合伙企业、新电合伙企业在项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原则上

不低于 34%，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不低于项目总投资额的 20%，且新源合

伙企业、新电合伙企业对单一投资项目的投资额不得超过其全体合伙人认

缴出资总额的 50%。 

二、无锡合伙企业 

无锡合伙企业将主要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医疗健康和科技创新领域的私

募股权项目，并重点关注满足如下要求的项目： 

（一）医疗健康领域围绕四大核心赛道进行投资布局，包括生命科学、

医疗科技、医疗服务和流通、数字医疗，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并专注于

自主研发能力强、平台技术领先、国产替代优势明显的优质企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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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创新领域主要关注三大投资方向，包括新经济时代的新型

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平台以及产业升级应用，投资具备领先技术优势、清

晰商业模式、较高财务投资价值的优质科技目标。其中，新型基础设施重

点关注驱动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基础设施资产，核心技术平台重点

关注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半导体、智能终端为代表的核心技术

平台，产业升级应用则关注医疗等传统行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新应

用和新模式； 

（三）对投资项目测算的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但可结合宏观经济形

势、资金市场情况、战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对上述基准进行适度调整； 

（四）无锡合伙企业对单一投资项目的投资额不得超过全体合伙人认

缴出资总额的 20%。并且，除非经投资顾问委员会同意，无锡合伙企业投资

于第三方管理人所管理私募基金的金额不得超过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

的 20%。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29 日 


